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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自然资字〔2019〕102 号 

 
 

 

 
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

关于加强和规范取消下放行政权力事项和 

权责清单动态监管的通知 

 

各市自然资源和林业主管部门、行政审批服务局，厅机关相关处室： 

按照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7 年第一批削减省级行政权

力事项和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项目的通知》（鲁政字

〔2017〕82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2017 年第二批削减省

级行政权力事项的通知》（鲁政字〔2017〕220 号）、《山东省

人民政府关于将部分省级行政权力事项调整由济南、青岛、烟台

市实施的决定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20 号）和省委编办、省

司法厅《关于规范和完善全省各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的实施

意见》（鲁编办〔2019〕94 号）部署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就

落实监管责任，加强和规范取消下放行政权力事项和权责清单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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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监管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强化承接能力建设 

各承接单位要高度重视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委托下放承接工

作，健全完善承接机构，落实承接责任，将承接的每一项行政权

力事项落实到具体科室，确保承接到位。要参照省厅印制的行政

许可事项标准文本，编制服务指南，列明设定依据、受理条件、

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审批时限、收费依据、监督方式，并附示

范文本在网站和受理场所显著位置公开。要按照省厅《关于行政

许可事项实行互联网全域申报和远程申报审批的通知》要求，减

少审核环节，压减申报材料，实行“一网通办”，切实提高行政

效率。省厅相关处室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业务培训、指导服务，

切实提高承接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。 

二、加强权责清单动态管理 

省厅于 2019 年 6 月底前向社会公布了权责清单通用目录及

厅本级权责清单目录，各市县根据权责清单通用目录及时认领，

结合当地实际，按时公布了本级权责清单。各承接单位要加强对

权责清单的动态管理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权责清单制度的主体责

任，保障权责清单的全面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和规范性。要认真

检查权责事项认领情况，特别是权责事项的实施权限、直接实施

责任，确保认领到位、要素完整、权责一致。要针对社会各界对

权责清单提出的修改意见建议，及时答复回应。对法律法规已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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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调整的权责事项，要跟进动态管理，认真规范和完善权责事项，

做到权责对等、权责一致，省市县权责边界清晰。 

三、强化日常监督检查 

按照“谁审批、谁监管”原则，行政权力事项承接单位应当

依法履行对相关事项的监督管理职责，创新监管方式，强化日常

监管，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尽快完善以信用承诺、信

息公示为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，提高监管效率。完善相关制度及

配套措施，重点建立日常监管、定期抽查、风险隐患排查等监管

制度，明确监管对象、内容、方式、措施、程序以及违法行为处

理等事项。负责日常监管的执法人员要定期到企业单位现场检查，

接到举报或者媒体曝光，要及时赴现场调查取证；积极推行行政

执法公示制度，逐步将日常监管、随机监管和行政处罚等信息向

社会全面公开。依据监管对象信用等级、生产经营状况、违法违

规行为等，将监管对象分为不同类别，实行分类监管。对违法违

规、失信企业和高风险企业要根据情况适当增加检查频次，实行

重点管理。 

四、依法依纪严肃问责 

承接单位应及时向省厅报告重大事项，具体包括行政审批重

要环节，重大违法案件，涉及政策、法律、法规不明确和必须请

示的重大问题。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问责制，促进监管执

法部门和工作人员履职尽责、廉洁自律、公平公正执法。对忠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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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守、履职尽责的，要给予表扬和鼓励；对未履行、不当履行或

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，严肃追责问责。努力构建权责明确、公平

公正、公开透明、简约高效的监管体系。 

 

附件：1.鲁政字〔2017〕82 号文件取消的行政权力事项 

2.鲁政字〔2017〕220 号文件取消的行政权力事项 

3.鲁政字〔2017〕220 号文件下放的行政权力事项 

4.2018 年省政府令第 320 号文件调整的省级行政权力

事项 

 

 
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

2019 年 11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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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抄送：省委编办、省司法厅。 

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1月 6日印发 

 


